涞源县人大常委会2015年部门预算公开
1、 部门主要职责
2、 2014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三、2014年“三公经费”支出说明
四、附2014年度部门决算报表
1、 主要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人大常委会主要行使监督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讨论、决议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民政、民族工作的重大事项。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预算的部分变更，决定授予地方的荣誉称号。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等。
二、2014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2014度决算总计3833857.23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3783857.23元,其他收入50000.00元。
    2014年度决算支出3348956.55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146047.32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02909.23元。  
三、2014年度“三公经费”支出说明
（一）、严格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规定，大力压缩“三公经费”支出，强化预算管理。2014年 “三公经费”支出338719.80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42560.80元，公务接待费96159.00元。
（二）、2014年度本单位未购置公务用车。 
四、附2014年度部门决算报表
2015年10月30日
